
同 意 委 任 書(雙用途同意或委任)

□遷徙(遷入、住變)登記

□國民身身分證初、換、補發(請圈選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出生登記(證明書註新生兒姓名         出生別：

1、□委託人               因□病(行動不便)    確實無法親自申請 □門牌編釘及證明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路途遙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□初、補、換發戶口名簿(請圈選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更改姓名(改為：          )

□原住民身分取得、喪失、變更、回復(請圈選)

2、□本人          同意配偶          辦理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□死亡及死亡宣告登記

□印鑑證明     份。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
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君代為申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委託人或立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電話：

身分證統號：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

2.委託人或立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電話：

金門縣金沙鎮戶政事務所           身分證統號：

戶籍地址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電話：

身分證統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中 　 　  　 華 　  　 　 民 　  　 　 國 　    　 　 　 　 　 年 　 　 　    　 　 　 月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日

說明：1.本委託書供各項戶籍登記委託申請用(離婚限法院判決，在監服刑須經獄方主管簽證)。

2.受委託人應檢附身分證正本供查驗(受理人員必要時得請委託人提附身分證件供審驗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委任書內容如有不實，持書人願負法律責任


